
特种行业安装维修许可证

产品名称 特种行业安装维修许可证

公司名称 合鑫易（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大客户服务部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蓝堡国际中心1座1111室

联系电话  13260440006

产品详情

特种设备制造许可包括申请、受理、产品试制和型式试验、鉴定评审、审批、发证等程序：

(一)申请申请制造许可的单位到所在省(地、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领取《申请书》，填写申请书一式四份
(附电子文本)，向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提出申请，并附下列材料(各一份)：

1.依法取得的工商营业执照或者有关部门依法颁发的登记、注册证件复印件;

2、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3、质量手册;

4、有关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其他材料。

5、设备图纸和技术文件

(二)受理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同意受理的在申请书上签署受理意见，返回申请单位
。不同意受理的向申请单位出具不受理通知书。

(三) 产品试制和型式试验按照规定需要进行产品试制或者进行型式试验的，申请单位应当在受理后，准
备试制产品或者进行型式试验。。承担型式试验的单位在完成型式试验后，应当向申请单位出具型式试
验报告。



(四)约请鉴定评审机构申请单位应当携带批准受理申请资料和相关设备的型式试验报告，约请鉴定评审
机构进行现场实地鉴定评审鉴定评审程序按照制造许可规则等安全技术规范进行，鉴定评审机构在完成
现场实地鉴定评审工作后，向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出具鉴定评审报告。

(五)审批、发证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经过审查，履行审批程序，符合条件的颁发《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
正、副本各一份)。不符合条件的，向申请单位出具不予许可决定书。国家质检总局委托省级质量技术监
督局负责受理、审批的许可项目，以国家质检总局名义颁发许可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规定：第二条 特种设备的生产(包括设计、制造、安装、改造、修理
)、经营、使用、检验、检测和特种设备安全的监督管理，适用本法。本法所称特种设备，是指对人身和
财产安全有较大危险性的锅炉、压力容器(含气瓶)、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
设施、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适用本法的其他特种设备。国家对特种设备实
行目录管理。特种设备目录由国务院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制定，报国务院批准后执行。第
十八条国家按照分类监督管理的原则对特种设备生产实行许可制度。特种设备生产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
件，并经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许可，方可从事生产活动：

(一)有与生产相适应的技术人员;

(二)有与生产相适应的设备、设施和工作场所;

(三)有健全的、安全管理和岗位责任等制度。

第十九条 特种设备生产单位应当保证特种设备生产符合安全技术规范及相关标准的要求，对其生产的特
种设备的安全性能负责。不得生产不符合安全性能要求和能效指标以及国家明令淘汰的特种设备。

第二十条 锅炉、气瓶、氧舱、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的设计文件，应当经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
的部门核准的检验机构鉴定，方可用于制造。特种设备产品、部件或者试制的特种设备新产品、新部件
以及特种设备采用的新材料，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需要通过型式试验进行安全性验证的，应当经负
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核准的检验机构进行型式试验。

第二十一条 特种设备出厂时，应当随附安全技术规范要求的设计文件、产品质量合格证明、安装及使用
维护保养说明、监督检验证明等相关技术资料和文件，并在特种设备显著位置设置产品铭牌、安全警示
标志及其说明。

第二十二条电梯的安装、改造、修理，必须由电梯制造单位或者其委托的依照本法取得相应许可的单位
进行。电梯制造单位委托其他单位进行电梯安装、改造、修理的，应当对其安装、改造、修理进行安全
指导和监控，并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校验和调试。电梯制造单位对电梯安全性能负责。

第二十三条 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的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前将拟进行的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
情况书面告知直辖市或者设区的市级人民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



第二十四条 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竣工后，安装、改造、修理的施工单位应当在验收后三十日内将
相关技术资料和文件移交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将其存入该特种设备的安全技术档
案。

第二十五条 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元件等特种设备的制造过程和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电梯
、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的安装、改造、重大修理过程，应当经特种设备检验机构按照安
全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监督检验;未经监督检验或者监督检验不合格的，不得出厂或者交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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